
海口市龙华区城西镇人民政府
垃圾分类告示

四季华庭一期 B 区业主/住户：

根据《海口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》“单位和个人应当按

照环境卫生行政管理部门规定的时间、地点和方式，将生活垃圾

分类投放到有相应标识的收集容器内或者指定的收集点，不得随

意倾倒、抛撒或者堆放”的规定，按照《海口市生活垃圾分类达

标（示范）小区创建工作方案》的要求，四季华庭一期 B 区自

2024 年 4 月 10 日起开始执行“定时定点持卡破袋投放”的强制

垃圾分类政策。现将有关政策公告如下：

一、定时督导

本小区选取的综合投放点实行定时投放政策，定时时间段督

导员要在现场督导，引导居民如何分类以及如何做好持卡投放，

定时督导时间为早上 7:00--9:00 和晚上 19:00--21:00，其余时

间段，居民自觉到垃圾分类亭分类投放。

二、定点投放

把小区原垃圾分类屋设为“综合投放点”，按照要求设置四

分类垃圾桶；配置分拣器、夹子、剪刀等工具。

三、持卡投放

我镇于 4 月 8 日晚 19：00-21:00 组织社区工作人员入户发

放垃圾分类卡、垃圾分类告知书、宣传册等有关垃圾分类宣传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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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。届时，请各位业主/住户自觉在家里将垃圾分为可回收物、

厨余垃圾、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四类后，到垃圾亭刷卡分类投放

垃圾。

四、破袋投放

居民将分好类的垃圾拿到投放点分类投放，其中，厨余垃圾

应“破袋投放”，即打开垃圾袋将垃圾倒入厨余垃圾桶中，并接

受垃圾分类督导员的引导和监督。

我镇近期将安排社区工作人员到小区入户宣传、发放垃圾分

类投放卡、引导居民分类投放，安排行政执法人员根据有关规定

执法，请广大业主/住户认真履行法定义务，做好垃圾分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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